萬能科技大學教職員職業證照暨輔導學生技能檢定獎勵要點

一、為提昇教職員專業智能及教學效果，鼓勵其考取證照並輔導學生參與技能檢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有給職教職員，業務承辦單位為本校職業訓練中心。

三、依本要點獎勵之職業證照以政府機關所核發，且與教學（業務）相關或學校指定前往者為限。

四、教職員取得教育部公佈最新之「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專業證照與專科學校類科對照表」或「CEFR等級參照表」中列計之職業證照者，且與教學及職務相關，依下列方式獎勵：

（一）甲級證照/C1流利級，發給一次獎勵金貳萬元正。

（二）乙級證照/B2 高階級，發給一次獎勵金壹萬元正。

同級證照以獎勵乙次為原則。

五、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輔導本校學生取得證照，輔導時數須達24小時以上，除由單位主管列入年度績效考核外，並依錄取人數及左列方式獎勵：
（一）通過甲級技能檢定者：

1、該職類錄取率未滿百分之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貳仟元。

2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三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

壹仟伍佰元。

3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六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壹仟貳佰元。

4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伍佰元。

（二）通過乙級技能檢定者：

1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十以下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壹仟元。

2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三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

柒佰元。

3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六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伍佰元。

4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參佰元。

（三）通過丙級技能檢定者：

1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十以下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伍佰元。

2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三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

參佰伍元。

3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，未滿百分之六十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貳佰伍元。

4、該職類錄取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者，每名發給獎勵金貳佰元。

若多人共同輔導，僅得由一人提出申請，並由申請人自行分配獎勵金。

六、前條中錄取率以當次檢定通過率為準，並由本校職業訓練中心負責查證工作。其輔導課程或相關補助計畫已支領鐘點費者，不得再申請獎金獎勵。
七、教職員輔導學生參加技能檢定，應先提輔導計畫書送本校職業訓練中心備查。未提計畫書或事後補提計畫者，均不予獎勵。

前項計畫書中應載明輔導職類、等級、地點、時間、課程進度、參加學生名冊、預定參加檢定日期及輔導人員等，並由職業訓練中心負責督導及協助工作。

八、教職員申請輔導學生證照獎勵，須於該證照生效日期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，逾期則視輔導情況酌予在教師評鑑上加分記點，不得再提報獎金獎勵。
九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歷次修訂記錄

86.03.11行政會議通過

89.02.21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93.04.20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
99.10.05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
101.04.03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
103.11.04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
103.11.19校務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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